
宜蘭縣公私立托嬰中心評鑑後列管及輔導流程 

 

 

評鑑成績欠佳 

(丙、丁等機構) 

評鑑成績優良 

(優、甲等機構) 

評鑑成績尚可 

(乙等機構) 

托嬰中心評鑑 

(3年辦理一次) 

 

每半年訪視 

輔導一次 

每季訪視 

輔導一次 

1.評鑑後首次訪視由輔 

  導委員逐條檢視評鑑 

  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2.其餘則以現場照顧情 

  形輔導為主。 

填報評鑑建議

事項列管表 

至少每季訪視 

輔導一次 

1.依機構填報之委員建 

  議事項列管表逐條列 

  管，並透過輔導提供 

  諮詢及執行方向。 

2.其餘則以現場照顧情 

  形輔導為主。 

隔年度 

辦理複評 

複評通過 

(乙等以上) 

複評未過 

(丙、丁等) 

依法裁罰、停止

其收托新生並

持續輔導 

完成 

 


